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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擬不承認BNO為有效旅行證件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在例行新聞
發布會上被問及有關英國推進BNO簽證政
策的問題。趙立堅表示，中方已經多次就
有關問題表明嚴正立場。英方違背承諾，
一意孤行，反覆炒作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問題，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這到
頭來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強調，
由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中方將考慮不承
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
件，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斥英方違諾 歪曲《聯合聲明》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亦表示，

香港回歸祖國前，中英曾就BNO護照問題
互換備忘錄，英方在備忘錄中明確承諾不
給予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
留權。英方為有關人員在英居留和入籍提
供路徑，公然違背自身承諾，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和香港事務，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指出，英方自己違反承諾，卻
賊喊捉賊、栽贓抹黑，歪曲《中英聯合聲
明》，指責、批評中國。《中英聯合聲明
》的核心要義是中英間關於中國收回香港
及有關過渡期安排，共八條正文和三個附
件，沒有一個字、一個條款賦予英國在香
港回歸祖國後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英方
對回歸祖國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
監督權。英方所謂 「對香港人許下的承諾
」 完全是一廂情願、無稽之談。

發言人強調，通過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是每一個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力，不容外國
干涉。香港國安法填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漏洞，結束了 「港獨」 猖狂、 「黑暴
」 肆虐的亂局，廣大香港市民生活重回正
軌，擺脫了對暴力和 「私了」 的恐懼，各
項權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了更好保障，香港
迎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英方無視這些
事實，顛倒黑白，詆毀香港國安法，再次
暴露了其唯恐香港不亂、唯恐中國不亂的
險惡用心。

殖民統治時期 港人無民主人權
發言人指出，英方污衊中方限制港人

權利與自由，但恰恰是英方自己在管治香
港時期箝制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在英
國對香港長達150多年的殖民統治中，香
港市民毫無民主人權可言，歷任港督都由
英國政府委任。英國政府在1976年批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通過保
留的方式明確提出，公約關於定期選舉的
規定不在香港適用。港英時期的《公安條
例》和《社團條例》更是對集會、遊行、
結社加以嚴苛限制，直到香港回歸祖國前
不久，英方才別有用心地對兩個條例作出
修訂，放寬對相關活動的限制。對上述英
方限制港人權利和自由的 「黑歷史」 ，英
方隻字不提、裝聾作啞，卻反過來倒打一
耙、污衊中方。不容歪曲的事實是，香港
同胞享有的民主、人權與自由，恰恰是在
回歸祖國後才得以確立並得到保障的。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英方借BNO問題干
預香港事務、遏制中國發展的圖謀只會以
失敗告終。要求英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政
治操弄，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針對英國政府公然
違背承諾，一意孤行改
變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 （BNO） 簽 證 政 策
。中國外交部表示，由
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
中方將考慮不承認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作為
有效旅行證件，並且保
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
利。外交部駐港公署要
求英方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偽善表演和政治操
弄。

駐港公署促英方停止偽善表演和政治操弄

香港暫停與芬蘭移犯協定
【大公報訊】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

香港特區政府23日向芬蘭駐香港總領事館發出
通知，暫停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與芬蘭共和國政府關於移交逃犯的協
定》。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通過法律維護國家
安全，是國際慣例。芬蘭都訂立了相關法律，
但卻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為藉口，單方面暫停履行與香港

特區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香港特區
政府對此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芬蘭將司法合作政治化，損
害了香港特區與芬蘭之間展開司法合作的基礎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按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
，暫停履行港芬移交逃犯協定。

香港特區於2005年5月與芬蘭簽訂了移交
逃犯協定，協定於2013年8月生效。

自首與司法協助兩碼子事
保安局：陳同佳入境權在台方

港律師准灣區執業 律政司籲把握機遇
【大公報訊】國務院辦公廳前日（22日）

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
師職業試點辦法》（《辦法》），令符合條件
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有機會可以
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律政司昨對
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是中央促進粵港互利共贏
合作的安排，能幫助年輕的法律執業者把握在
大灣區的機遇。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是國家重大的發展戰略，香港特區必須把握
大灣區帶來的珍貴機遇，發揮優勢，深化粵港
澳三地的業務合作，以達至完善法治領域跨境
協作機制，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機制

的目標。

探索「港資港法港仲裁」
此外，律政司回應《大公報》查詢時強調

，律政司正積極尋求中央政府支持，研究探索
「港資港法港仲裁」 ，即是容許在大灣區訂立
民商事合同的港資企業在沒有 「涉外因素」 的
情況下，可選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律
及約定就合同或案件的爭議在香港進行仲裁，
而不會以無 「涉外因素」 為由認定選用香港法
律或約定在香港仲裁的條文無效，相信措施能
讓合同雙方當事人有更多選擇。律政司亦會在
粵港澳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上，繼續共同推
動大灣區法律建設工作。

人大代表：英􀎠氹􀎡港人送錢救命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對於英方 「執意」 放寬英國國民（海
外）港人定居政策，有政界人士認為
，該政策大有 「陰謀」 ，目的是希望
通過擬移民港人帶去資金，提振英國
「疫」 後經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批評，英方此舉大有 「陰謀」
，且意圖打壓中國。他表示，擬移民
港人提交申請後並非即刻入英籍，須
以 「5+1」 （居留5年，之後申請定
居1年）途徑且具有一定的財政儲備
，而該批移民港人將會成為英國經濟

的正面幫助，提振 「疫」 後經濟。陳
勇續指，目前英國新冠疫情依然嚴峻

，而當地推崇 「群體免疫」 ，放任病
毒傳播，許多在英留學的港人已經返
港。他提醒港人 「睇清楚、認清楚」
，若盲目赴英，可能一腳踏入陷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表示，英方推出 「香港BNO
簽證」 實為政治操弄，不單破壞中英
兩國關係，更違反兩國就香港問題達
成的共識。他說，現時英國經濟深陷
泥潭，英方試圖利用給予港人逃避香
港國安法的渠道，吸引港人救英；不
過他認為，這都是徒勞無功的做法，
相信港人分得很清楚。

◀▲面對英國單方面改變BNO簽證政策，外交部即時反制，表示中方將考慮不承認BNO作為
有效旅行證件，港人申領與否最好先想清楚

▲陳勇（左）及吳秋北（右）皆指出
，英方的港人定居政策，只是為了提
振 「疫」 後經濟

持BNO市民：British向我Say NO
【大公報訊】記者

龔學鳴報道： 「根本就
係英國嘅抽水把戲！」
市民陳先生說。年屆五

十、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陳先生，以香
港為家，從未移居外地，卻領取過三
種護照。 「大學畢業時揹起大背囊浪
遊，走遍20幾個國家，當時拿的是
Britsh Passport（英國護照），本
護照和英國人所持的一模一樣。」

雖然他當年拿着這本護照通行歐

亞，依然遇到小風波， 「入境希臘時
，關員用懷疑眼光打量我，一再問我
係唔係英國人，因為我唔係白皮膚。」

外國關員不識BNO
九十年代，陳先生證件到期，被

迫申領BNO。 「真係好嬲，多了括
弧海外（Overseas），即係點？即
係降格，矮化我哋，即係British同我
哋劃清界線，向我哋Say No！」 他
說當時「無得揀」， 「嗰陣攞住BNO

去土耳其，關員上火車檢查，睇咗好
耐，又落車走入office（辦公室）查
核，好明顯佢唔知呢本係乜。」

等到九七年，陳先生急不及待申
領特區護照。 「呢二十年都係攞特區
護照外遊，行咗30幾個國家城市，
過關暢行無阻。」 除了方便，陳先生
說還有一個明確身份， 「唔使畀人睇
低同懷疑」 。他不禁問一句： 「都唔
明點解有人會叫攞BNO，佢哋試過
用咩？」

▲管浩鳴（右）希望潘母能明白和理解，陳同佳（
左）至今未能赴台自首的理由

【大公報訊】昨日是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
穎的疑犯陳同佳出獄一周年，但他向台灣投案一事
仍未成行。特區政府保安局發言人昨日發表聲明表
示，解決事情的第一步是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這
權力只在台方手中。

發言人說，只要陳同佳獲准入台，即使是原則
上批准，台方可經警務聯絡渠道通知港方，雙方警
務單位可隨即展開行程安排的研究。發言人表示，
自動投案和司法協助是兩件獨立事情，司法協助從
來都不是接受投案的先決條件。香港有關司法協助
的條例不適用於台灣，特區政府不可能違反法例，
這兩點台方應該知道。發言人指出，台方以司法協
助作投案前設完全不合理、不可行。

昨日亦是潘曉穎的母親給予陳同佳到台的最後
期限，惟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表
示，問題不是陳同佳不願到台灣自首，而是陳暫時
未有辦法取得簽證，因此未能出發。

管浩鳴又指，對此陳同佳也十分無奈，希望潘
母能明白和理解。

陸委會續施「拖字訣」
台灣方面，陸委會昨日回覆台灣傳媒查詢時聲

稱，士林地檢署日前已收到陳同佳透過其委任律師
的遞狀，又再度無理要求港方回應台灣提出的司法
互助請求。陸委會亦繼續採用 「拖字訣」 ，聲稱此

案涉及台港雙方管轄權及公權力的行使，必須由台
港雙方政府先談好相關事宜，才有陳同佳入境台灣
問題。

陳同佳2018年2月涉嫌在台灣殺死已懷孕的女
友潘曉穎，並在回到香港後處理潘曉穎的提款卡、
數碼相機、手機和現金等財物。香港警方於2018年
3月拘捕陳同佳，但因其謀殺或誤殺行為發生在台灣
，控方只能以其在香港干犯的 「洗黑錢罪」 作出起
訴。

陳同佳因 「洗黑錢罪」 被判監29個月，他已於
去年10月刑滿出獄。陳同佳在出獄後表示，願意
赴台自首。

不快
經歷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